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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

公告
中持（北京）环保发展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本公司股份 7,799,87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5.47%）的股东中持（北京）环保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持环保”）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7,799,875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47%，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
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2,853,129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且
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5,706,259 股（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 4%，且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公司近日收到股东中持环保发来的《中持（北京）环保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建工修复股份减
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中持（北京）环保发展有限公司。
2、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所持股份来源：截至本公告日，中持环保共持有公司股份

7,799,87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47%，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已发行的
股份。

二、 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
1、减持原因：股东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建工修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已发行股份；
3、拟减持数量：中持环保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47%（按公

司股份总数计算， 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7,799,875 股）。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
2,853,129 股公司股份，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且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 5,706,259 股公司股份，即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 4%，且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若公司在本
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变动事项，可以根据前述变动对上述
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
5、 减持时间区间：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

内；大宗交易等其他方式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6、价格区间：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的前提下，根据减持时的市场

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且不低于建工修复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二）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根据建工修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持环保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如下：

“一、本公司将按照建工修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本公司出具的各项承诺载明
的限售期要求，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内不减持建工修复股份。 在所持建
工修复股份限售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减持建工修复股份，减持股份的条件、方式、价格等如
下：

1、减持股份的条件：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建工修复股份，本公司将严格遵守已做出
的关于所持建工修复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锁定期内，不出售本次公开发行前持
有的建工修复股份。

2、减持股份的数量及方式：根据本公司资金需求，每年减持股份数量累计不超过届时本公
司持有建工修复股份的 100%， 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以
公开市场（包括大宗交易平台）交易的方式，按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市场
价格进行减持。

3、减持股份的价格：本公司减持所持有的建工修复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二级市场价格确
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本公司在建工修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建
工修复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作相应调整）不低于建工修复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二、本公司在决定减持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时间告知建工修复
并予以公告。

若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 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
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自建工修复股票上市至其减持期间，建工修复如有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和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减持
股份时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等要求； 若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减持价格低于建工修复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则减持价格与建工修复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之间的差额归建工修复所有，且自减持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如果因本公
司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建工修复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公司将向建工修复或者其
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截至目前，中持环保严格遵守了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前曾作出的承诺，本次
减持计划未违反上述承诺。

三、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中持环保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择

机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具体减持时间、减持数量等。
2、中持环保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四、 备查文件
1、中持（北京）环保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中持（北京）环保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建工修复股

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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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

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
股东张源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收到持股 5%
以上股东俞建模先生等人的一致行动人张源女士签署的《减持计划告知函》，张源女士计划自
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不超过 8,2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997%。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2）。

2023 年 4 月 6 日，公司收到张源女士出具的《减持计划告知函》，其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
动人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19）。

2023 年 5 月 19 日，公司收到张源女士出具的《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减持情况告知函》。 截至
2023 年 5 月 19 日，上述减持计划期限已经届满。 现将上述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东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之日，张源女士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股）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股份来源

张源

集中竞价 2023年 5月 11日 4.60 14.65 0.02

大宗交易
（含该股份因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而
相应增加的股份）

大宗交易 2023年 1月 20日 4.84 200.00 0.24

大宗交易 2023年 1月 30日 5.32 246.65 0.30

合 计 - - 461.30 0.56

张源女士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期限
届满实施情况暨后续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129），截至 2023 年 3 月 27 日，
该减持计划期限已经届满 。 减持计划期间， 张源女士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4,466,48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54%。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17）。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股情况 本次减持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张源

合计持有股份 19,913,049 2.42% 15,300,067 1.86%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9,913,049 2.42% 15,300,067 1.8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张源女士的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关于张源女士的减持计划等相关事项，公司已按照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与此
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涉及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已届满。

3、张源女士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
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张源女士出具的《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减持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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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二）15:

00-16:00 在全景网举办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
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马红英女士；董事、总经理刘俊君先生；独立董
事冯俊泊先生；董事、财务总监杜胜穗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李乐乐女士（如有特殊情
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为了提升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流效率和效果，现就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
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一）15：00
前访问 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向公司提问，公司将
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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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

15 至 9:25,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 9:15 至 2023 年 5 月 19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家楼 50 号院 A3 号楼二层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马红英女士。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载了

《关于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2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 248,288,887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0.196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 人，代表公
司股份数量 166,395,48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0.2369%；通过网络方式投票
的股东 11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 81,893,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598％。

2、 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 代表公司股份数量
97,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公司股
份数量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代表公司股份
数量 97,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9%。

3、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陈凯律师和许雪霏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具

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1、《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248,211,2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87％；反对 77,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1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9,9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4103％；反对 77,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5897％；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2、《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48,210,8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86％；反对 7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1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9,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0000％；反对 78,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3、《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48,210,8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86％；反对 7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1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9,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0000％；反对 78,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4、《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48,210,8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86％；反对 7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1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9,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0000％；反对 78,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5、《202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48,210,8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86％；反对 7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1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9,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0000％；反对 78,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6、《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8,210,8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86％；反对 7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1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9,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0000％；反对 78,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7、《关于 2023 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8,210,8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86％；反对 7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1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9,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0000％；反对 78,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8、《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8,210,8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86％；反对 7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1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9,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0000％；反对 78,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9、《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8,210,8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86％；反对 7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1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9,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0000％；反对 78,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陈凯律师和许雪霏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意见如下：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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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 09:15-15:00。
（二）股权登记日：2021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一）。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青岛胶州市滨州路 668 号公司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六）主持人：董事长魏振文先生
（七）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7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 96,055,7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0372%。 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共 3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92,983,93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9893%；
（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共 4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071,8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79％。
2、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

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公司部分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视频会议方式远程参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96,055,2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股数

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96,055,2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股数

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96,055,2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股数

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96,055,2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股数

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96,055,2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股数

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6,055,2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99.9909%；反对股数 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1％；弃
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96,055,2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股数

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6,055,2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99.9909%；反对股数 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1％；弃
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96,055,2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股数

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6,055,2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99.9909%；反对股数 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1％；弃
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6,055,2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9%；反对股数

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1％；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关联股东魏振文、青岛德沣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6,055,2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99.9909%；反对股数 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1％；弃
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96,055,2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股数

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6,055,2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99.9909%；反对股数 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1％；弃
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96,055,2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股数

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6,055,2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99.9909%；反对股数 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1％；弃
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96,055,2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股数

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6,055,2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99.9909%；反对股数 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1％；弃
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独立董事就 2022 年度履职情况作了述职报告。 上述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详见 2023 年 4 月 26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德固特 202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
(二)� 见证律师：石鑫、周雪
(三)�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

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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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6 项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下午 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的交易

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3:00。

（3）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兴化东里 27 号一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5）召集人：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宣瑞国先生
（7） 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 2023 年 4 月 29 日及 2023 年 5 月 17 日的《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2、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30,336,929 股，占上市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276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14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04,219,052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621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7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6,117,877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54％。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3 年 5 月 15 日）公司股份总

数 - 公 司 第 一 期 员 工 持 股 计 划 持 有 人 放 弃 表 决 权 的 股 份 数 =1,
595,678,796-18,015,836=1,577,662,960 股】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 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并见证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同时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2、具体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2,695,5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3.5768％；反对 25,121,377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8376％；弃权 2,5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8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6,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3430％；反对 25,121,377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8450％；弃权 2,5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120％。

（2）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0,075,9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2918％；反对 17,740,946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1226％；弃权 2,5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8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36,43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1510％；反对 17,740,946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0370％；弃权 2,5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120％。

（3）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9,764,3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2194％；反对 18,052,546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1950％；弃权 2,5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8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24,83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0614％；反对 18,052,546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1266％；弃权 2,5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120％。

（4）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2,663,6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3.5694％；反对 25,153,277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8450％；弃权 2,5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8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2314％；反对 25,153,277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9566％；弃权 2,5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120％。

（5）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0,709,4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4391％；反对 15,235,146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5403％；弃权 4,39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2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969,93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1.3663％；反对 15,235,146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2746％；弃权 4,39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3591％。

（6）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2,436,9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8405％；反对 17,899,946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159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97,43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4070％；反对 17,899,946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593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朱晓娜、康乃欣。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

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全文于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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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

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9 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报的
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3〕第 85� 号， 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

公司在收到《年报问询函》后高度重视，对《年报问询函》所提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
查，收集相关问题所涉相关方的回复，组织协调中介机构立刻就《年报问询函》涉及事项展开讨
论并安排落实相关问题的回复工作。为保证回复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将于 2023 年 6 月 2 日前完成回复工作。

公司将积极推进《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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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经公司总裁王传福先生提
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聘任赵俭平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赵俭平先生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并且禁入期限尚未解除的情况， 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相关职务的情况， 也未曾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其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附件：赵俭平先生简历
赵俭平先生，一九七七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赵先生于一九九九年

七月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化学学士学位。 赵先生于一九九九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第十一事
业部品质部副经理、汽车产业群品质处总经理，现任公司品质处总经理。

截至目前，赵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5）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6）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赵先生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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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应出席董事
6 名，实际出席董事 6 名。 会议由董事长王传福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赵俭平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内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公告》。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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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

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吕

向阳先生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解除质押手续。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质押起始日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吕向阳 否 1,050,000 0.44% 0.04% 2022年 5月 18日 2023年 5月 18日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 1,050,000 - 0.04% - - -

二、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吕向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

捷投资控股”）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例

本次解 除
质押 前质
押股份 数
量

本次解 除
质押 后质
押股份 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吕向阳 239,228,620 8.22% 47,883,400 46,833,400 19.58% 1.61% 39,490,00
0 84.32% 139,931,465 72.73%

融捷投资
控股
（注 1）

155,149,602
（注 2） 5.33% 10,820,215 10,820,215 6.97% 0.37% 0 0% 0 0%

合计 394,378,222 13.55
% 58,703,615 57,653,615 - 1.98% 39,490,00

0 - 139,931,465 -

注 1：截至公告披露日，吕向阳先生及其配偶张长虹女士分别持有融捷投资控股 89.5%和
10.5%的股权，吕向阳先生与融捷投资控股为一致行动人；

注 2：融捷投资控股持股数量包含其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的股份。
三、其他说明
截至公告披露日，吕向阳先生和融捷投资控股累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强制平仓风险，亦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后续股份质押情
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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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下午 15:30
（2） 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9 日 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9 日 9:15—15:00。
2、会议地点：北京市昌平区生命园路 4 号院 5 号楼公司 6 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本公司股东大会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
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高扬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7、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57,816,33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6.3044％。
本次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16 人， 代表股份 5,255,906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4822％。
本次出席会议的股东合计 19 人，代表股份 63,072,23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7.786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17 人，代表股份 5,256,00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482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 1.00�《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938,8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85％；反对 133,3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13％；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22,60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620％；反对 133,3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361％；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9％。

提案 2.00�《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938,8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85％；反对 133,3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13％；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22,60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620％；反对 133,3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361％；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9％。

提案 3.00�《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938,8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85％；反对 133,3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13％；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22,60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620％；反对 133,3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361％；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9％。

提案 4.00�《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938,8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85％；反对 133,3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13％；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22,60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620％；反对 133,3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361％；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9％。

提案 5.00�《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938,8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85％；反对 133,3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13％；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22,60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620％；反对 133,3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361％；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9％。

提案 6.00�《关于聘请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938,8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85％；反对 133,3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13％；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22,60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620％；反对 133,3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361％；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9％。

提案 7.00�《2022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938,8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85％；反对 133,3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13％；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22,60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620％；反对 133,3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361％；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名称：谢元勋，李琛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